附件3 

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C类）“直接给予”
[bookmark: _GoBack]入职所属情况认定说明

1、 部属高校和科研机构
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、国家部委直属科研机构。
2、 国家实验室、国家实验室基地
申报人须为全职在岗人员。
3、 全国重点实验室、省基础研究特区、省实验室
申报人原则上须为报省科技厅备案的固定人员名单中的人员。对申报人在固定人员名单备案之后新入职以上平台的，需依托单位作出承诺，及时将申报人纳入固定人员名单。对未在下一批次纳入固定人员名单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4、 入职省一流学科建设“811”项目建设学科
指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“811”项目优势学科和潜力学科，共20个。对入职省一流学科建设“811”项目学科的申报人，申报人应入职牵头建设“811”项目学科的学院，申报项目领域须为“811”项目学科领域。
5、 其他单位
请在系统中选择“以上都不属于”，将根据评审结果确定是否给予省财政资助。

